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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鍾旻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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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法(二)字第10601172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勞動部原函、勞動部公告、審查標準第4條及第8條(1060117281_Attach1.pdf、1

060117281_Attach2.pdf、106011728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

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第8條公告事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動部106年8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060515498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送勞動部原函、勞動部公告及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

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第4條及

第8條條文電子檔供參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、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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